广州智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企业认定专项审计服务
技术规范

一、项目立项背景
[bookmark: _Hlk200374075]为切实做好公司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作，计划聘请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领导办公室公布名单的专项审计机构，对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和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二、任务内容和要求
1、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发费用分年度分项审计，内容包括：
(1) 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发总费用、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
(2)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
(3)研究开发经费及其分年度分项明细。
2、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内容包括：
(1)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及其分项明细；
(2) 技术性收入及其分项明细，包括了技术转让收入、技术承包收入、技术服务收入、接受委托科研收入等内容；
(3)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与技术性收入之和；
(4) 最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
3、通过审计认定2023年-2025年度研发费用及2025年度高新企业认定技术（服务）收入进行专项审计，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4、通过执行审计工作，对甲方研究开发费用及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的下列方面发表审计意见：（1）数据填报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规定；（2）相关支出是否公允反映甲方的财务状况。
5、按合同约定期限提交审计报告，包括主要说明、研究开发费结构明细表、有关年度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明细表及有关编制说明等。
7、在审计过程中和合同结束前的后续阶段，提供专业指导意见，协助配合完成有关改进提升工作。
三、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四、成果要求
认定2023年-2025年度研发费用及2025年度高新企业认定技术（服务）收入进行专项审计，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五、供应商要求
1、具备独立执业资格，成立三年以上，近三年内无不良记录。（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及“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查询结果、及营业执照为准，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上述网站自发布采购公告之日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查询结果的截图）
[bookmark: OLE_LINK1]2、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人数占职工全年月平均人数的比例不低于30%，全年月平均在职职工人数在20人以上。（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近期（可扣除、亦可不扣除发布采购公告当月往前顺推连续4个月）为职工（不少于20人）缴纳社保资金的有效社保证明材料（以供应商所属当地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的原件或者复印件/扫描件为准）；职工相关注册会计师资格证明材料。
3、相关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了解国家科技、经济及产业政策，熟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有关要求。

